
校長、各位同仁好： 

 

【鼓勵同仁運用環境部「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」，完成法定研習時數】 

 

依據【環境教育法第 19條】規定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於每年一月三十

一日以前訂定環境教育計畫，推展環境教育，所有教職員工、教師、學生均應

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參加四小時以上環境教育。  

為推廣環境教育，達成每人每年四小時的規定，建議全校教職員工利用線

上學習資訊，以利取得【4小時以上】研習時數！ 

 

《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》簡介如下： 

該平台提供許多【環境教育數位研習課程影片】！請進入網站內的：【學習資

訊】/【影片專區】觀看影片、線上研習。 
 

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 

網址：https://elearn.moenv.gov.tw/ 

 

https://elearn.moenv.gov.tw/

